
政 策 解 读

所得税科                               2025年11月28日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江门市税务局关于公布全文和部分条款失效废止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目录的公告》的解读

一、制定《公告》的背景

为推进税收法治建设,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根据《税务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1号公布，第50号、第53号修改）有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江门市税务局开展了税务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根据清理结果，国家税务总局江门市税务局制定并发布《国家税务总局江门市税务局关于公布全文和部分条款失效废止的税务规范性文件目录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二、《公告》的主要内容

《公告》附件公布的3件税务规范性文件中，有2件税务规范性文件全文失效废止、1件税务规范性文件部分条款失效废止。上述文件因已被新的规定替代或不适应征管现实需要等原因，决定宣布全文或部分条款失效废止。

三、《公告》的生效时间

《公告》自2025年12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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